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资质证书遗失（补发）登记表

申请编号：
	单位名称
	

	证书编号
	
	发 证 日 期
	

	通信地址
	
	是否需要补发
	

	联 系 人
	电    话
	
	移 动 电 话
	

	遗失补发

情况说明
	（章）

负责人：                                 日期：



	省市信息产业主管部    门

审查意见
	（章）

负责人：                                日期：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审批意见
	（章）

审批人：                                日期：


办理补发证书所需提交的材料包括：①《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资质证书遗失（补发）申请表》一式两份；②中国电子报（联系电话010-88558871）或中国计算机报（联系电话010-88559856）遗失声明原件一份；③信息产业部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资质认证工作办公室要求或申请单位认为有必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